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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度補助機構暨團體辦理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培力研習計畫 

壹、依據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23條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「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」規定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(以下稱本局)為提昇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專業知能、增強人員參訓意

願，擬補助本市立案托嬰中心、相關福利團體辦理各項主題訓練、工作坊、研討會等研習活

動，以提升托嬰中心品質，達成友善托育環境之目標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。 

肆、補助對象： 

ㄧ、本市立案且正常運作之私立托嬰中心。 

二、立案之相關社會福利團體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兒童福利、兒童保育教育者。 

三、設有幼兒保育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。 

上述機構若經本局或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裁罰或限期改善在案，尚未完成者，不得申請。人民

團體會務運作未正常者，亦同。 

伍、補助項目及基準：本計畫係補助辦理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培力研習，補助項目以下列為限。 

ㄧ、講師鐘點費：講師應提供講座相關資歷，依講師與主辦單位之隸屬關係。外聘講師鐘點費

每小時新臺幣 2,000元、內聘講師每小時新臺幣 1,000元；每案以 3小時為限(嬰幼兒基本

救命術或感染管控相關主題除外)。 

二、講師助理鐘點費：針對協助講師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，以 1名助理為原則，應敘明相關

資歷及其協助課程之內容，補助費用按同一課程講師鐘點費 1/2支給。另協助處理業務之

人員人事費不予補助。 

三、場地租借費、場地清潔費：依下列情形補助為限，實報實銷，核實補助。 

1.參加人數 50人以上(對外開放報名)，每案補助新臺幣 8,000元為限。 

2.參加人數 50人以上，每案補助新臺幣 6,000元為限。 

3.參加人數 30人以上(對外開放報名)，每案補助新臺幣 4,000元為限。 

4.參加人數 30人以上，每案補助新臺幣 3,000元為限。 

四、雜支：每案以總補助金額之 5%為限。 

陸、補助經費原則： 

ㄧ、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5萬元為限。 

二、每一申請單位多案補助總計以新臺幣 15萬元為限。 

三、每場次最高補助總經費 75%(自籌款 25%)，但配合本局政策性規劃，經專案簽核辦理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四、若中心合辦，互聘對方中心人員擔任講師，講師鐘點費以內聘講師為補助基準。 

柒、應備文件：申請書、計畫書、實施內容、補助款聲明書(如附件 1)、授課場地公共意外責任

險、身分關係揭露表(負責人)及其他需補充之文件。 

捌、辦理期程： 

ㄧ、申請期限：115年 3月 31日截止(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)。 

二、初審、複審及公告通過名單：115年 4月 1日至 115年 4月 30日。 

三、研習計畫執行：115年 5月 1日至 115年 9月 30日止。 

四、成果提報及核銷：研習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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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若經費補助額度用罄或預算收入短缺則停止受理；若經費補助額度尚有餘額未執行，延長

申請規定將另公告於本局局網，依本計畫相關內容辦理。 

玖、評審方式：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。 

ㄧ、初審:由本局就培力研習計畫申請書進行書面資格審核，經初審通過單位，提報複審。 

二、複審:邀集本局長官 1名及專家學者 2名組成複審小組，召開複審會議，就初審通過單位 

    以公平、公正、客觀之精神決選通過補助單位。 

壹拾、 審核原則： 

ㄧ、依申請計畫內容、執行能力、申請補助項目等核定補助經費。 

壹拾壹、 撥款及執行： 

ㄧ、申請補助計畫經本局核定補助後，函知申請單位核定補助金額及補助項目。受補助單位應

依計畫預定時間辦理完成，並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，函報執行資料如下： 

1. 執行概況考核表、活動執行成果表、活動照片（附件 2）、課程簽到簽退單、研習課程內

容相關資料及授課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。其中活動照片需檢附 6 張以上，另外請提

供活動現場布置、海報或書面文宣之照片(標示「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」或「新

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」)，證明確實依計畫辦理。 

2. 領據、黏貼憑證用紙(附件 3)及經費結算明細表(附件 4)，以上由本局辦理核銷撥款。 

二、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內容、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。

如有特殊情形，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，必須變更原計畫內容、執行期間及進度

時，應詳述理由，於原預定執行日前 15日報本局核准後方得辦理。補助單位未依前項規定

向本局提報變更計畫書，本局得予以撤銷申請。 

壹拾貳、經費來源：本局公務預算。 

壹拾叁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